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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国土）管理局（厅）、地矿厅（局），计划单列市土地管理

局，解放军土地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当前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部署，调动社会各方面的

积极性，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实现土地开发整理产业化，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促进

国民经济增长，在总结各地土地开发整理经验的基础上，现就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建立补充耕地储备制度，做到建设占用耕地先补后占。 
 
  为使建设占用耕地真正做到占补平衡，必须实行建设用地项目补充耕地与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挂钩的制度。在进行耕地后备资源调查，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

划的基础上，经过论证审查，确定补充耕地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按不同规模建立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各层次的项目库。制定建设用地项目补充耕地方案

时，可在项目库里筛选。有条件的地区，运用土地开发整理资金，可以先行组织实施开发整

理项目，储备补充的耕地。 
 
  建设用地项目占用耕地时，建设单位确实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

按规定标准缴纳耕地开垦费可以购买储备的耕地补偿指标，实现先补后占。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增加的耕地相应核减，并反映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上。收取的耕地开垦费用于新的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形成从项目组织实施到补充耕地储备，向建设项目提供补充耕地，资金回收后再

投入新项目滚动开发整理的循环运行机制。 
 
  二、实行土地置换政策，促进农村土地整理和土地复垦。 
 
  各地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的要求，对田、水、路、林进行综合整治，积

极推进农村土地整理。凡有条件的地方，要促进农村居民点向中心村和集镇集中、乡镇企业

向工业小区集中。在向中心村、集镇和乡镇工业小区集中时，要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区内选址。新址占地面积应少于旧址面积，不得占用基本农田，确需

占用其他耕地的，经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和批准，可以与腾出来的旧址整理

后增加的耕地进行置换，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并力争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实行这种

方式置换的，其建设用地可以不占用年度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 
 
  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减轻企业经济负担，在征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经县级以

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国有工矿企业可以用复垦原有国有废弃地增加的数量和质量相当

的耕地，置换因生产破坏的农村集体耕地，原土地权属相应转移。置换后，被破坏的集体耕

地属国家所有，不再征用，也不占当年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但需纳入土地复垦计划。 
 
  三、执行好“百分之六十折抵”政策，鼓励投资者整理土地。 
 
  各地要正确理解和执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关于“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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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之六十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的规定和《关于贯彻执行〈土地管理

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土资厅发〔１９９７〕９７号）精神。

“建设占用耕地补偿指标的折抵”，必须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下，

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进行。 
 
  地方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也可在上级分配下达的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内，预留少量的指

标，统一掌握，用于奖励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多的地区。即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地区，可以通

过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指标，向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一定数量的预留

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用于本地区必须的非农建设。但必须按规划用地，并要严格检查，适当

控制。 
 
  四、多方筹集资金，推进土地开发整理产业化。 
 
  各地要积极疏通资金渠道，争取筹集更多的土地开发整理资金。要按照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颁发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财综字〔１９９７〕１１

７号）的要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地方留成部分具体使用管理办法，保证上述资金专

款用于耕地开发和土地整理；要制定本地区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具体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确保建设项目补充耕地资金落实；要积极引进利用外资，开展土地开发整理的国际合作；同

时可利用信贷资金，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其他社会资金投入土地开发整理。 
 
  各地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按照职能转变、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可成立土地开发

整理专门机构，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组织实施。鼓励土

地开发整专门机构多方筹集资金，实行企业化经营，同时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招标、协议、

合资、合作等方式调动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对土地开发整理投入的积极性，逐

步形成土地开发整理的市场化、产业化。可采取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开发整理土地的单位或

个人（包括国有企业及下岗分流人员）使用、新增耕地减免有关税费等优惠政策，鼓励开发

整理土地。国家允许在县（市）或市（地）之间，进行易地开发整理土地，但必须依据当地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土地开发整理计划，在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下进行。 
 
  五、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规范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工作。 
 
  各地要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１

９９８〕１６６号）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工作。凡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都要

做好可行性研究论证和项目规划设计工作，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禁止开发不宜

开发的土地资源。农业综合开发、“四荒”资源开发利用、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涉及的土地开

发，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以

及地方土地管理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权限报级批准。通过招标、协议等方式委托土地开发整理

专门机构或单位具体实施的项目，必须签订土地开发整理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

地整理、复垦中的土地置换和耕地补偿指标的有偿转让，均需按照有关规定对新增耕地面积

和质量进行验收确认，以防止弄虚作假。要做好土地整理前土地权属、界址、面积的界定和

开发整理后土地权属的调整、变更调查登记等工作，切实保护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

产生土地权属纠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断



深入探索，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在基础条件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区，可建立土地开发

整理示范区，但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使其具有生命力，真正起到示范作用，防

止一哄而起。对于国土资源部设立的示范区和国家投资的土地开发整理重点项目，包括农业

综合开发土地复垦项目，有关地区要经常给予指导，重点增加投入，搞好基础建设，确保预

其儿益，以带动其他地区的土地开发整理工作。 
 


